附件：
2024-2025年地膜科学使用回收试点第二阶段
	序号
	乡（镇）
	实施主体
	加厚高强度地膜面积（亩）
	补助标准
（元/亩）
	补助金额（元）

	1
	固县乡
	沁水县合固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	243.09
	70
	17016.3

	2
	郑庄镇
	沁水县民信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
	302.47
	70
	21172.9

	
	
	马渠林
	135
	70
	9450

	
	
	王胜强
	86.39
	70
	6047.3

	
	
	翟智斌
	143.36
	70
	10035.2

	3
	龙港镇
	沁水县青龙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
	253
	70
	17710

	
	
	沁水县四季鲜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
	34.34
	70
	2403.8

	
	
	沁水县保兵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
	81.2
	70
	5684

	4
	郑村镇
	沁水县沁森宏泉农业开发有限公司
	158.41
	70
	11088.7

	5
	嘉峰镇
	沁水县沁森宏泉农业开发有限公司
	35
	70
	2450

	
	合计
	
	1472.26
	
	103058.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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